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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  利  憑  單
Dividend Statement

（限分配日於 107 年 1 月 1 日以後之盈餘，所得人為在中華民

國境內居住滿 183 天之外僑及大陸地區人民專用）

編號：

格式代號
所得類別

54C 營利所得（股利或盈
餘）

Dividend（Earnings）
所屬分配次數 □第 1 次  □第 2 次  □第（    ）次

所得人姓名
Name of Taxpayer

所得人統一編(證)號
Taxpayer's ID No.

（ 參 背 面 說 明 填 寫 ）

所得人地址
Present Address

居住地國或地區代碼
Tax Jurisdiction Code

(參背面說明)

稅務識別碼
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

(TIN)
(參背面說明)

所得所屬年月

Period of Income

所得給付年度

Year of Payment

股利金額（A=A1+A2+A3）
Dividends（Earnings）

自  年  月

至  年  月
年度

(A1)資本公積現金股利 (A2) 其他現金股利
(A3)股票股利
(        股)

掃瞄編號

※ 本 欄 請 勿 填

寫或蓋章

備                     註

第 1 聯：報核聯

由營利事業單位申報交稽徵機關據以登

錄歸戶

營利

事業

統一
編號

名稱

地址

負責人

樣 張



B-2

股  利  憑  單
Dividend Statement

（限分配日於 107 年 1 月 1 日以後之盈餘，所得人為在中華民

國境內居住滿 183 天之外僑及大陸地區人民專用）

編號：

格式代號
所得類別

54C 營利所得（股利或盈
餘）

Dividend（Earnings）
所屬分配次數 □第 1 次  □第 2 次  □第（    ）次

所得人姓名
Name of Taxpayer

所得人統一編(證)號
Taxpayer's ID No.

（ 參 背 面 說 明 填 寫 ）

所得人地址
Present Address

居住地國或地區代碼
Tax Jurisdiction Code

(參背面說明)

稅務識別碼
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

(TIN)
(參背面說明)

所得所屬年月

Period of Income

所得給付年度

Year of Payment

股利金額（A=A1+A2+A3）
Dividends（Earnings）

自 年 月

至 年 月
年度

(A1)資本公積現金股利 (A2) 其他現金股利
(A3)股票股利
(        股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 聯：備查聯
交所得人保存備查

           Copy  Ⅱ For the taxpayer's reference.

備                     註

第 3 聯：存根聯

營利事業單位存查

營利

事業

統一
編號

名稱

地址

負責人

樣 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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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 利 憑 單 填 寫 說 明
一、「居住地國或地區代碼(Tax Jurisdiction Code)之填寫，請至各地區國稅局網站參閱國家代碼

表；「稅務識別碼〔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(TIN) 〕」指居住地國或地區用於辨識該納稅義

務人之編號或具同等功能之其他辨識別碼，如無稅務識別碼，請填寫「NOTIN」。

二、「所得人統一編(證)號」（即中華民國稅務識別碼）欄位之填寫方式說明如下： 
   （一）大陸地區人民在臺已配發有統一證號者，請填寫「統一證號 ID No.」，無統一證號者，

則第 1 位填 9，第 2 位至第 7 位填西元出生年後兩位及月、日各兩位，第 8 位至第 10 位

空白。

   （二）所得人為大陸地區人民以外之個人者：

     1.請依所得人持有之居留證上之「統一證號」填寫，共 10 碼，前 2 碼為英文字

母，後 8 碼為阿拉伯數字；已換發新式統一證號者，前 1 碼為英文字母，後

9 碼為阿拉伯數字。

     2.若所得人持有之居留證件非為 10 碼之編號，應請其速洽內政部移民署暨其各

地服務站申請填註新編號，以供正確填報。


